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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1101号
郑宗华：本院受理原告孔婉芬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支付利息、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2号

荣磊、陶孝兵、李平、孙蒙蒙、文棋、赵凤鸣、张
东、赵国强:本院受理原告傅晓红诉被告荣磊、陶孝
兵、李平、孙蒙蒙、文棋、赵凤鸣、张东、赵国强特许经
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一、八被告返还原告保
证金10000.00元整合品牌使用费33000.00元，合
计133000.00元，二、八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00
元;三、本案受理费由八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你单位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17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5号

张建朝、杜慧、牛腾飞、温县豫福捷运输服务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建朝、杜慧、牛腾飞、温县豫福捷运输服务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9日下午14:30分，在本院
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0号

许海荣:本院受理原告郑骏诉被告许海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本院定于2022年05月11日上午9:00分，在本院
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49号

何斌冰:本院受理原告喻小江诉被告何斌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
院定于2022年05月09日上午9:00分，在本院浦
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97号

王孟良、邵亚茹、金乡县京威运输有限公司、李
京威:本院受理原告信远融资租赁(浙江)有限公司诉
被告王孟良、邵亚茹、金乡县京威运输有限公司、
李京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05月10日上午9:00分，在
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601号

杭州天正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
孟将、周小纳诉被告杭州天正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于2022年5月16日10时10分在本院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
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643号

张进：本院受理原告兰俊诉被告张进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
于2022年05月10日下午14:30分，在本院浦沿
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792号

金春龙:本院受理原告纪翠英诉被告金春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5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65号

许宏颂、张秀秀、杨松兴、邹涛、洪荣围: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肯拓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福建集翔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许宏颂、张秀秀、杨松兴、朱建新、
吴娇英、邹涛、洪荣围、刘春荣、张志刚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193号

蒋小波:原告王其丹、姜正阳诉被告蒋小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8民初5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439号

张纪生:本院受理原告杨夫丁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14民初54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张纪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杨夫丁借款本金 120000 元并支付利息
36000元；二、被告张纪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杨夫丁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
1710元(已减半)，由被告张纪生负担。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505号

深磐餐饮管理(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开龙
诉深磐餐饮管理(杭州)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14民初55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
被告深磐餐饮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杨开龙保证金20000元、并支
付利息损失(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25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被告深磐餐饮
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杨开龙销售额6054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
6054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25日起按照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三、被告深磐餐饮管理(杭州)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开龙
公告费650元。四、驳回原告杨开龙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52元，由被告深磐餐饮管理(杭州)
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793号

申屠志政(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桐庐
县江南镇深澳村一组)：本院受理原告陈潮根与被告
申屠志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
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陈
潮根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申屠志政归还借
款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申屠志政承担。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7日上午9时
在本院江南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886号

陈贤忠：本院已经受理原告石金山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
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320000
元，支付利息529604.4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17日14
时在桐庐县人民法院横村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497号

徐金波：本院受理原告方仁文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
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要求
被告支付货款10000元。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6日上午9时在
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343号

余光云：原告鲍慧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77000元。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3日09
时00分在本院梅城法庭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4129号

储友群：本院受理原告汤文泽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82民初412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储
友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汤文泽借
款本金70000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5日起至款
清之日止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计775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425元，由被告储

友群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44号

王家祥：本院受理原告颜妙青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 0205 民初 44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555号

刘国胜（公民身份号码：3625221969****
1531）：本院受理的原告邵晓荣诉被告刘国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155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国胜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邵晓荣借款10000元。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565号

高靖：本院受理的原告万厦厦诉被告高靖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21）浙0203民初125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2708号

高伟（公民身份号码3422241981****1717）：
本院受理的原告芦勇娟与被告高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127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95号

王学军：原告张晓红与被告王学军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916号

朱勇：原告宁波名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朱勇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17916号民
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6078号

闫瑞广：本院受理的[（2021）浙0212民初16078
号]原告高熙金与被告闫瑞广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6078号民事判决书、履行金钱义务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
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373号

陈宣佑：本院在审理原告戎杰与被告陈宣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方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5月11日9:00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491号

王龙辉：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2491号
原告宁波范斯文化娱乐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龙
辉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7日08时45分
在本法庭第五庭开庭审理（宁波市鄞州区达升路
261号），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548号

练伟良：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练伟良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5月13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本
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853号
章晓兰：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蜜趣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与被告章晓兰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5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7540号

宁波艾敏文具礼品有限公司、张国顺：本院
已 受理原告玩具乐园私 人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SpeelogedlandB.V.）与被告宁波艾敏文具礼品有
限公司、张国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26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762号

赵茂君（公民身份号码：3325261984****
2111）：本院受理原告王静波诉被告赵茂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7762号民事判
决书等。判决如下：被告赵茂君应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王静波借款
14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
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65元，由被告
赵茂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65号

李超（公民身份号码：3412021975****
2917）：本院受理原告刘景强诉被告李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265号民事判决
书等。判决如下：被告李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刘景强借款4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本案受理费800元，由被告李超负担；
保全费420元及公告费650元（原告刘景强已缴纳）
均由被告李超负担，被告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
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693号

程先锋（公民身份号码 3412231990****
3551）：本院受理原告张凯与被告程先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6民初76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程先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
还原告张凯借款6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程先锋负担。上述受
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
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4号

田波（公民身份号码：3201031968****
1032）：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聚友宾馆
与被告田波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2）浙0206民初4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790号

刘洲：本院受理原告董婷婷与被告刘洲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790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刘洲支付原告董婷

婷货款39879元，并支付从2021年11月1日起至
实际付清日止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3.85%
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7
元，由被告刘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本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142号

周齐齐：本院受理原告庄元治与被告桑静静、
第三人周齐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通知原告庄元
治于2022年3月22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本案的起
诉，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483号

吴道河：本院受理原告董凤园与被告吴道河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483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吴道河支付原告董
凤园劳务费289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2.5元，由被告吴道河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本案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吴道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董凤园。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429号

代绍明、孙敦容、代元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瓯
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
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裁
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代绍明、孙敦容共同
向原告偿还垫付款 18985.64 元及垫付款利息
8275.66元（以每笔代偿款为基数，自每笔垫付之
日起，按年利率14.8%暂计算至2022年1月31日，
此后继续以18985.6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LPR的4倍即年利率14.8%计
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判令被告代元强对上述诉
请中被告代绍明、孙敦容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
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
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5月25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351号

赵军（公民身份号码：5137011984****
0718）：本院受理孙建国与赵军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
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2
日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956号

上海勒萌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龙刚：本
院受理原告邬良杰诉被告上海勒萌石材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王龙刚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
初109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载明：一、被告上海
勒萌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返还原告邬良杰 160000 元，并支付以
16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8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王龙刚对
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被告上海勒萌石材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驳回原告邬良杰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510元，由原告邬良杰负担1010元，二被告共同
负担3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财产保全申请费1640元，由原告邬良杰负担
410元，二被告共同负担1230元，因原告邬良杰已
预交，由二被告将其负担的1230元直接交付原告
邬良杰，与上述判决一并履行。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